
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社会工作部
上海市松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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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松绿容发〔2026〕31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关于加强居住区绿化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开区）：

现将我局会同中共松江区委社会工作部、松江区住房保

障和房屋管理局、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修订的

《松江区关于加强居住区绿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下发你

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松江区委社会工作部 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松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松江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6年 3月 23日



松江区关于加强居住区绿化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

一、职责分工

（一）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1.区绿化市容管理局

负责居住区绿化调整行政审批和技术指导，协助对涉绿

违法进行技术认定，会同区相关部门指导街镇研究解决居住

区涉绿难点问题，牵头会同区房屋管理、城管执法部门开展

居住区绿化联合督查。

2.街镇（经开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牵头会同街镇（经开区）房屋管理部门、属地综合行政

执法机构，合力做好属地居住区绿化调整及树木修剪的技术

指导、业务培训、过程监管，共同指导基层处理涉绿投诉。

（二）社会工作部门

1.区委社会工作部

负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解决基层治理热

点难点问题，指导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形成推进绿化调整及

树木修剪工作的合力。

2.街镇（经开区）社会工作办

负责统筹协调属地相关部门共同指导居民区党组织，搭

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和协

商议事平台，解决热难点问题。

（三）区房屋管理局



负责监督物业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绿化养护

职责履行相关服务。对未遵守国家或本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本市物业公司和项目经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予以失信

记分处理。

（四）城管执法部门

1.区城管执法局

指导并监督属地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对管辖范围内居住

区出现的占绿、毁绿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2.街镇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对管辖范围内居住区出现的占绿、毁绿等违法行为依法

进行查处。配合做好居住区绿化的督查工作及绿化法规的普

法宣传。

（五）居委会

督导业委会对物业公司在居住区内进行的绿化养护、树

木修剪和绿化调整等予以监督，协助街镇做好居住区涉绿纠

纷调解和投诉处置工作。

（六）业委会

作为居住区绿化修剪和调整的实施主体，在属地街镇和

居委会监督和指导下，负责居住区绿化修剪和调整方案征集、

公示、业主意见征询、公告以及办理备案、审批申请手续等

相关工作，并监督物业公司或委托的施工单位在绿化修剪和

调整过程中依法合规操作。

（七）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

物业公司应当按照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中所约定承诺



的公共区域绿化养护服务标准做好居住区绿化养护和管理

工作，保持小区良好的绿化面貌。

二、居住区绿化调整的基本原则

居住区绿化调整以保证房屋安全为前提，调整后绿地面

积不少于调整前绿地面积，绿化调整和绿化补种应同步完成，

不得先占后补、多占少补、只占不补。

三、居住区绿化调整的流程要求

（一）常规修剪（需提前报知不需要意见征询和审批）

由小区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操作实施，至少两年

开展一次，实施前报知属地绿化部门和居委会后按照技术规

范修剪。

（二）回缩修剪（需意见征询和方案审核，但不需要审批）

常规修剪无法解决问题的，方可采取回缩修剪。具体流

程如下：

1.提出申请。由受到影响的业主或房屋使用人向业委会

提出修剪请求。

2.拟定方案。业委会委托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按

要求拟定回缩修剪方案。

3.征询和公告。回缩修剪方案在小区内予以公示、征询、

表决、结果公告。涉及方案征询的，业委会应征求专有部分

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意见，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方可实施。

4.方案评定与备案。由属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进行方案



技术评定并备案，对方案中回缩修剪的树木由属地绿化部门

派专业人员到现地逐一审定。

5.修剪实施。具体实施单位要按照备案的方案规范施工

并确保安全。

6.监督指导和验收。属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根据需求予

以技术指导。小区业委会组织竣工验收，属地绿化市容管理

部门和居委会共同参与。

（三）树木迁移、砍伐（行政许可事项）

迁移砍伐后，应合理补种树木或地被植物，并确保成活。

流程如下：

1.提出申请。由业主或房屋使用人向业委会提出申请。

2.拟定方案。业委会或委托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

拟定迁移、砍伐方案。方案中应明确：（1）迁移、砍伐的

理由和依据；（2）实施单位；（3）实施时间；（4）迁移、

砍伐的数量、位置及示意图；（5）迁移、砍伐后的补偿措

施；（6）资金及来源。

3.征询和公告。方案按要求予以公示、征询、表决、结

果公告。涉及方案征询的，业委会应征求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意见，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

半数的业主同意后方可实施。

4.现场审核认定。属地绿化市容部门组织 3名（含）以

上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认定并出具书面意见后方可办理

行政许可。



5.办理审批许可。业委会应办理树木迁移、砍伐行政许

可。取得许可文书后报属地居委会、属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备案并在小区内公示。

6.具体实施。施工单位按照行政许可的相关内容和要求

规范施工并确保安全。

7.监督指导和验收。小区业委会、居委会按照职责分工

监督实施过程。居委会参与业委会组织的竣工验收。

（四）小区绿地内部布局调整

调整已建成的小区公共绿地内部布局的，调整后的绿地

面积不得少于小区原有绿地面积。具体实施流程如下：

1.拟定方案。业委会或委托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

制定调整方案。内容包括：（1）调整理由和依据；（2）施

工单位；（3）施工时间；（4）调整绿地的位置、面积及调

整后的各项技术指标等；（5）调整涉及的迁移、砍伐树木

数量、位置及示意图；（6）资金及来源。

2.征询和公告。调整方案应将征询和表决结果在小区内

公示、公告。涉及方案征询的，业委会应征求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意见，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

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可实施。

3.方案评定。绿地调整面积 500平方米及以下的，报属

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技术评定并备案；调整面积 500平方米

及以上的，报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技术评定并备案；涉及迁

移、砍伐树木的，报区绿化部门办理行政许可手续。



4.具体实施。具体施工单位要按照备案方案以及行政许

可的相关要求规范施工。

5.监督指导和验收。小区业委会组织竣工验收，对于绿

地调整面积 500平方米及以下的，属地绿化管理、房屋管理

部门及小区居委会共同参与；对于绿地调整面积 500平方米

及以上的，区绿化管理、房屋管理部门一并参与。

（五）死亡树木的认定和处置

1.提出申请。（1）由业主或房屋使用人向业委会提出

申请，也可由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向业委会提出申请。

（2）业委会向属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提出确认申请。

2.现场确认。由属地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安排 3名（含）

以上绿化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认定并告知业委会；树木砍伐

并完成补种后报属地绿化部门和居委会到现场验收核实消

项。

3.具体实施。由物业公司（绿化养护单位）对死树进行

处置，同时按要求完成补种绿化并确保成活。

4.监督和验收。小区居委会参与业委会组织的竣工验收。

四、小区公共区域内占绿毁绿的处置

物业公司：对占绿、毁绿的行为应及时发现、劝阻和制

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及时上报。

小区居委会、属地绿化市容和房管部门：接到物业公司

案情报告后，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必要时请属地综合行政执

法机构介入执法。

区绿化市容、房屋管理和城管执法部门：根据属地管理



部门的需求，合力查处性质恶劣、影响较大的居住区占绿毁

绿的行为。

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4年 6月 1日施行原

指导意见（试行）自行作废。

附件：1.居住区（公共区域）树木修剪流程图；

2.居住区树木迁移、砍伐流程图；

3.居住区绿地内部布局调整流程图；

4.XXX小区树木回缩修剪方案（参考）；

5.居住区树木回缩修剪方案备案表（参考）；

6.XXX小区绿地内部布局调整方案（参考）；

7.居住区绿地内部布局调整方案备案表（参考）；

8.树木死亡现场确认表（参考）；

9.XXX小区树木死亡确认报告（参考）；

10.常见树木修剪示意图；

11.居住区绿化相关委办局/街镇联系电话；

12.居住区补植苗木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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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常见树木修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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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6年3月23日印发


